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落实《佛山市南海区落实事故企业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落实事故企业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工作方案》（南安办〔2020〕197号）等文件精神，现将《佛山市南海区落实事故企业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转发你们，请按照工作方案及以下要求认真落实：
　　一、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严密防范事故发生，全面落实我区“三个必须”工作方案，确保我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形势稳定。
　　二、大沥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切实督促“越秀冷链物流项目”施工单位“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和“首创悦洳园5栋”施工单位“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并按工作方案要求做好抽查工作。
　　三、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要认真落实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要求，配合项目建设监管部门的抽查工作。
　　四、大沥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请于2020年12月30日前将抽查情况（抽查企业的对照检查表、整改报告、营业执照）报我局（联系人：刘武斌，联系电话：86325722）。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落实事故企业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工作方案（南安办〔2020〕197号）.pdf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12月29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落实《佛山市南海

区落实事故企业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工作方案》的通

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中建五局第三建

设有限公司、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落实事故

企业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工作方案》（南安办〔

2020

〕

197

号）等文件精

神，现将《佛山市南海区落实事故企业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工作方案”）转发你们，请按照工作方案及以下要求认真落实：

 

  

一、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一线三排”工作机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好建筑施工领域

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严密防范事故发生，全面落实我区“三个必须”工作方

案，确保我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形势稳定。

 

  

二、大沥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切实督促“越

秀冷链物流项目”施工单位“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和“首创悦洳园

5

栋”施工单位“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并按工作方案

要求做好抽查工作。

 

  

三、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工程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要认真落实

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要求，配合项目建设监管部门的抽查工作。

 

